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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司法普法传播效果评估与优化

宗雨龙
河北省张家口监狱� 河北� 张家口� 075000

摘� 要：数字化浪潮下，新媒体成为司法普法核心载体，重塑传播模式与受众接受逻辑。本文立足新媒体特征，

梳理司法普法传播现状、形式与需求，剖析内容同质化、互动薄弱、效果失衡等短板，构建包含指标逻辑、框架与方

法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并从内容打磨、渠道拓展、互动升级三维度提出优化路径。研究旨在破解新媒体司法普法实

践困境，提升传播实效，推动法治知识渗透社会各层面，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动力，同时为新媒体时代司法普法规范

化开展提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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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互联网技术迭代推动短视频、微信公众号、微

博等新媒体平台普及，重构传统信息传播格局，为司法

普法开辟新路径。传统普法因载体限制，存在传播范围

窄、互动性弱、形式单一等问题，难以满足新时代法治

宣传多元化需求。新媒体凭借即时传播、双向互动、碎

片化呈现、个性化推送等优势，成为司法机关普及法律

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工具。但当前新媒体司法普

法仍面临内容质量参差、渠道适配不足、受众参与性差、

效果评估缺失等困境，制约普法效能。本文聚焦传播效

果评估与优化，探索科学体系与可行策略，对提升普法

实效、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1� 新媒体环境与司法普法传播概述

1.1 新媒体的概念、特点及类型
新媒体是相对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以

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为核心支撑，依托互联网实现信息

快速传播与双向互动的新型传播载体统称。与传统媒体

相比，新媒体的传播特征尤为鲜明，即时性打破了时间

与空间的限制，信息发布无需复杂审核流程，可快速传

递至受众终端，受众也能第一时间获取最新内容。互动

性重构了传播逻辑，摒弃传统单向输出模式，受众可通

过评论、转发、点赞、留言等多种方式参与互动，实现

传播者与受众的双向沟通。碎片化呈现贴合当下受众阅

读习惯，内容多以简短图文、短视频形式呈现，便于受众

利用零散时间接收信息。个性化推送依托算法技术，结合

受众兴趣偏好与浏览记录，精准推送适配内容，提升传播

精准度。当前新媒体类型呈现多元化，社交类平台、短视

频平台、资讯类平台及直播平台等，均成为司法普法的

重要载体，形成优势互补的传播矩阵[1]。

1.2 司法普法的内涵与重要性
司法普法是司法机关及相关法治传播主体，依托各

类传播载体，向社会公众普及法律知识、解读法律条文、

阐释法治精神、引导公民树立正确法治观念、规范自身

行为的宣传教育活动，核心是提升公民法律素养、培育

社会法治信仰、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司法普法作为法治

宣传的重要组成，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作用突出，普及法

律知识能帮助公民清晰认知自身权利与义务，明确行为法

律边界，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从源头减少违法犯罪。弘扬

法治精神可引导公民摒弃人治观念，树立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理念，培育全

社会共同的法治信仰。规范司法行为方面，通过普法让

公众了解司法流程与规则，更好监督司法活动，促进司

法公正，提升司法机关公信力。化解社会矛盾层面，聚

焦民生相关领域普法，能引导公民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

纷，避免矛盾激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筑牢法治建设

的群众基础。

2� 新媒体环境下司法普法传播现状分析

2.1 新媒体平台上司法普法传播的主要形式
新媒体平台已成为司法普法主要阵地，传播主体依

平台特征与受众习惯创新形式。短视频普法是主流，传

播主体将法律条文、典型案例制成1至5分钟短视频，通
过情景演绎、法官解读等方式呈现，降低理解难度，便

于传播。图文普法聚焦深度解读，在微信公众号、微博

发布法律解读、案例分析等内容，逻辑清晰，满足受众

深度学习需求。直播普法注重实时互动，司法人员、律

师通过直播开展讲座、答疑，增强针对性。互动式普法

通过线上答题、小游戏等形式，调动受众参与积极性，提

升趣味性与实效性。

2.2 司法普法传播的受众特征与需求分析
新媒体环境下，司法普法受众多元、年轻且个性化，

法律需求具体精准。中青年是核心受众，熟悉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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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阅读习惯明显，倾向生动直观内容。受众职业分

布广，法律需求差异大；认知水平不均，部分需基础指

引，部分关注复杂问题。受众接受习惯个性化，排斥说

教，注重实用性与趣味性[2]。核心需求集中在基础法律知

识、民生法律指引和司法流程了解，渴望获取实用法律

帮助，提升维权能力。

2.3 现有传播效果存在的问题
尽管新媒体为司法普法提供了诸多便利，当前普法

传播也取得一定成效，但传播效果仍存在诸多短板，难

以充分发挥新媒体优势。内容质量呈现不均衡态势，部

分普法内容缺乏创新，照搬法律条文，同质化现象突出，

难以吸引受众关注；部分内容过度追求趣味性，忽视法

律专业性与严谨性，易导致受众产生法律认知偏差；还

有部分内容脱离受众需求，聚焦冷门法律知识，实用性

不足，难以实现普法价值。传播精准度有待提升，多数

传播采用“广撒网”模式，缺乏对受众的精准定位，未

能结合受众差异推送适配内容，导致优质内容难以触达

目标受众，传播效率低下。受众参与性不足，多数普法

仍以单向传播为主，互动设计欠缺，受众多处于被动接

受状态，主动参与评论、转发的积极性不高，难以形成二

次传播，限制传播覆盖面的扩大。效果评估体系缺失，传

播工作多注重内容发布数量与基础阅读数据，缺乏科学

系统的评估，难以准确衡量受众法律素养提升与行为转

化效果，无法及时优化传播策略。

3� 新媒体环境下司法普法传播效果评估体系构建

3.1 评估指标选取的原则
构建科学合理的司法普法传播效果评估体系，首要任

务是明确评估指标选取原则，确保指标科学、系统、可操

作、有针对性，为评估工作有序开展提供指引。科学性原

则要求指标选取符合新媒体传播规律与司法普法核心目

标，指标内涵清晰、定义明确，能够客观反映传播效果

真实情况，摒弃主观臆断，保障评估结果准确可靠。系

统性原则强调指标需全面覆盖传播效果的各个层面，既包

含传播过程中的基础数据，也涵盖受众认知、态度、行为

层面的转化效果，同时兼顾内容、渠道、互动等影响因

素，形成完整指标体系，避免评估片面性。可操作性原

则注重指标简洁明了，数据易于获取与量化，避开抽象

难量化的指标，降低评估成本，提升评估效率，确保评

估工作能够顺利落地。针对性原则要求指标聚焦新媒体司

法普法的传播特点与核心问题，贴合普法内涵与目标，突

出对受众法律素养提升、法治观念培育的评估，避免指

标过于宽泛，确保评估能够精准衡量普法实效。

3.2 评估指标体系的构成

结合新媒体司法普法传播特征与指标选取原则，构

建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包含四个核心一级指标，每个一

级指标下涵盖若干二级指标，全面衡量传播效果的各个

维度。传播基础指标聚焦普法内容的传播覆盖面与基础

影响力，涵盖内容发布数量、阅读观看量、转发量、点

赞量、评论量等，这些指标数据易于获取，能够直观反

映普法内容的传播热度与初始影响力，是评估传播效果

的基础。受众认知指标用于衡量受众通过普法传播掌握

法律知识的程度，包括法律知识知晓率、法律条文解读

准确率、司法流程了解程度等，可通过问卷调查、在线

答题等方式获取相关数据，体现普法在认知层面的成效
[3]。受众态度指标评估普法传播对受众法治观念、法治态

度的影响，涵盖法治认同感、对司法工作的信任度、主

动学习法律知识的意愿等，反映受众在态度层面的转化

情况，是传播效果的重要体现。行为转化指标是传播效

果的核心，衡量受众将所学法律知识转化为实际行为的

程度，包括依法维权、遵守法律、主动传播法律知识等

行为，直接体现司法普法的实际价值。

3.3 评估方法的选择
为确保评估结果科学全面，结合新媒体司法普法传

播特征与评估指标体系构成，采用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

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两种方法的优势互补，提升评估质

量。定量评估主要用于衡量可量化的评估指标，涵盖传

播基础指标与部分受众认知指标，通过数据抓取工具收

集新媒体平台上的普法基础数据，通过问卷调查、在线

答题等方式收集受众法律知识掌握情况等数据，运用统

计学方法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量化传播效果，保障评

估结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定性评估用于衡量难以量化

的指标，包括部分受众态度指标与行为转化指标，通过

受众访谈、案例分析、内容分析等方式，深入了解受众

对普法内容的评价、法治观念的变化以及实际行为的转

化情况，剖析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根源，弥补定量

评估的不足，让评估结果更加全面深入。实际评估过程

中，将两种方法有机融合，既注重数据量化分析，也重

视质性研究，确保评估结果能够真实反映新媒体环境下

司法普法的传播效果。

4� 新媒体环境下司法普法传播效果优化策略

4.1 优化传播内容
传播内容是司法普法的核心，优化内容质量是提升

传播效果的关键，需兼顾专业性、实用性与趣味性，打

造贴合受众需求的优质普法内容。强化内容专业性与严

谨性，组建由法官、律师、法律学者构成的专业审核团

队，对普法内容进行严格把关，确保法律条文解读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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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严谨，避免出现法律认知偏差，维护普法内容

的公信力；同时紧跟法律法规更新步伐，结合最新司法

解释与典型案例，及时更新普法内容，保障内容的时效

性。增强内容实用性与针对性，聚焦受众关注的民生领

域与高频法律问题，推出适配性强的普法内容，提供具

体的法律指引与纠纷解决方法，让受众能够学以致用；

结合受众差异，推送个性化内容，满足不同群体的法律

需求。创新内容表达形式，摒弃生硬说教模式，采用情

景演绎、动画演示、法官解读、案例故事等受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将抽象法律条文转化为生动直观的内容，增

强内容趣味性与吸引力；打造系列化普法内容，形成传

播合力，加深受众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与记忆。

4.2 拓展传播渠道
传播渠道是司法普法的重要载体，拓展传播渠道、

优化渠道适配性，能够提升内容触达率与传播效率，扩

大传播覆盖面。构建多元协同的传播矩阵，立足不同新

媒体平台的传播特征，合理布局传播渠道，充分发挥各

平台优势：短视频平台聚焦简短直观的普法内容，吸引

年轻受众；微信公众号侧重深度图文解读，满足受众深

度学习需求；微博聚焦热点法律话题，引导社会讨论；

直播平台开展在线答疑，增强互动性。加强不同平台之

间的联动，实现内容互通、流量互补，形成全方位的传

播合力[4]。强化渠道精准适配，结合受众的平台使用习

惯，将适配的内容推送至对应平台，避免内容与渠道脱

节，提升传播精准度。拓展合作传播渠道，加强与新媒

体平台、媒体机构、高校、社区等的合作，借助其平台

优势与资源优势，扩大普法传播覆盖面；推动线上线下

普法融合，结合社区宣讲、普法活动等线下形式，实现

普法传播的全方位渗透，提升传播实效。

4.3 加强互动交流
互动性是新媒体的核心优势，加强传播者与受众的

互动交流，能够提升受众参与性，增强受众归属感，促

进二次传播，进一步提升传播效果。完善互动设计，发布

普法内容时，设置互动话题、在线答疑、普法答题、案例

竞猜等互动环节，引导受众主动参与评论、留言、转发，

表达自身观点与疑问，调动受众参与热情；定期开展在

线答疑直播，邀请法官、律师实时回应受众法律疑问，

增强普法的针对性与互动性。建立快速回应机制，安排

专人查看受众评论、留言与疑问，及时解答受众困惑，

回应受众关切，增强受众的参与感与满意度；同时收集

受众的意见建议，精准把握受众需求痛点，为普法内容

优化、传播渠道调整提供参考。引导受众参与创作，鼓

励受众分享自身法律故事、维权经历，邀请受众参与普

法内容创作，打造“受众参与式”普法模式，推动受众

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传播者，扩大普法传播覆盖面

与影响力。

结束语

新媒体环境为司法普法传播带来了全新机遇，也提

出了更高挑战，推动司法普法工作从传统模式向多元化、

精准化、互动化转型。未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持续发

展，司法普法需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传播模式与方

法，破解传播中的各类困境，持续提升普法效能，为推

进法治社会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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